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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空法会议 

（2009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2 日，蒙特利尔） 

航空器因非法干扰行为或一般性风险而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赔偿 

（由沙特阿拉伯王国提出） 

1.  导言 

1.1  虽然 1952 年《罗马公约》规定了航空公司的有限赔偿责任，但是该公约没有获得许多国家批

准。该公约以及 1999 年《蒙特利尔公约》对于民用航空业以及航空事件的受害人都相当公正，具有透

明度，没有在航空公司之间采取歧视的态度。在这方面，提议的公约刚好相反，因为对于因涉及航空器

的非法干扰行为而导致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运营人的赔偿责任可以无限大，最高赔偿额是有弹性的（无

限赔偿责任）。对于公约目前的规定，需要大力修改其中的一些条款，以使受害人的利益与航空世界的

利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确保有许多国家参加，批准和执行公约，特别是因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和全球

整个金融局势已经影响到许多航空承运人，对他们的业务和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  讨论和分析 

2.1  1999 年，由于旅客受到的损害以及航空事故造成的损害，国际社会提高了付给旅客的特别赔

偿，并签署了《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蒙特利尔公约》。在此之后，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公

正对待地面的受害人问题，这些人或他们的财产因空中事故而遭受损害。这项工作根据 1952 年《罗马

公约》的修正案进行，安排对于这种情况的赔偿，规定了非常低的限额，与损害程度并不相衬。因此，

为了维护受害人的权利已经商定了一套基础和原则。 

2.2  国际民航组织的法律委员会第 33 届会议通过了以下两个文本： 

a)  关于航空器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赔偿的公约草案；和 

b)  关于因涉及航空器的非法干扰行为而导致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赔偿的公约草案。 

2.3  关于因涉及航空器的非法干扰行为而导致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赔偿的公约草案的一些条款需

要重新措辞。而且，该草案规定设立一个赔偿受害人的基金，给航空公司增加了新的负担。除此之外，

这种想法目前的内容含有许多缺陷。该公约的整个内容没有在受害人的利益与航空业界的利益之间取得

适当平衡，因为基金的筹资办法（补充赔偿机制）在当前情况下很难顺利而公正地实现基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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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补充赔偿机制 

3.1  补充赔偿机制的主要目的是对在缔约国领土上受到损害的人支付赔偿，并且如果缔约国的运营

人在非缔约国的领土上造成损害，对运营人提供财务援助，超出赔偿总额的部分由补充赔偿机制支付赔

偿。换句话说，如果航空器的运营人有责任赔偿损害，他将支付规定的最高数额，补充赔偿机制将支付

超出最高赔偿额以外的数额。运营人一般将会就他应该支付的最高数额取得保险。如果无法取得保险，

或者保险的费用太高影响到航空运输的继续经营，补充赔偿机制可以提供财务援助给运营人以便承担赔

偿责任。这就是特别小组所说的分阶段实行的保证过程。 

3.2  补充赔偿机制规定的费用是对从一个缔约国机场离港的国际商业飞行所载的每位旅客和每吨

货物收取的强制性金额。 

3.3  公约草案没有考虑到筹集资金是否充足的问题。而且，根据现在提议的筹集资金办法，在估计

费用和风险程度以及产生风险的可能性方面也不可能公正和具有透明度。筹集资金办法没有包括私营航

空公司实施的通用航空，也没有包括空载哩数和试飞。这个办法当然没有公正地对待所有航空器运营人，

将会对补充赔偿机制产生不利影响。 

4.  结论 

4.1  最高赔偿限额必须明白而固定，完全透明而没有歧视地适用于所有航空公司，同时适当考虑到

每一个承运人的业务程度。 

4.2  航空公司必须受到保护，免于遭到过分夸大和不公正的索赔，这种索赔将会影响到他们的经营

业绩，也必然会影响到空中交通实施领域的各个参与实体。 

4.3  为了避免赔偿责任的范围超出有关人员和财产而毫无控制地扩大或遭到滥用，过分增加运营人

的赔偿责任，我们建议对于第一和第二项公约的第三条第 2 款增加规定如下： 

— 如果所受损害并非造成损害的事件的直接后果，则无权按照本公约要求赔偿。

而且，赔偿的权利不应该包括位于事件范围之外的间接方面，这些间接方面可

能声称受到心理伤害或受到事件间接后果造成的其它形式的损害而要求赔偿。 

5.  需要采取的行动 

5.1  请国际民航组织按照本文件所述重新审议公约的一些条款。 

—完— 


